影像中国网（www.cpanet.cn）在线影展登记表
	姓  名
	
	出生年月
	
	性  别
	

	民  族
	
	文化程度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摄影特长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/职称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手机号：
	微信号：
	电子信箱：

	[bookmark: _GoBack]个人承诺书

（请打印表格，在右侧空白处手动填写个人姓名、日期，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，否则不予受理）


	本人承诺拥有参加影像中国网www.cpanet.cn“在线影展”所提供作品的完整著作权，并承诺已解决相关肖像权、名誉权等法律问题，概不由影像中国网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注：如发现参展者剽窃、抄袭他人作品，中摄协国际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依规将其纳入违规人员名单，并取消其证书的有效性，永久取消其参展资格，公开通报批评；三年内不得参加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和中摄协国际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举办的各类摄影活动等。其作品和相关文章不在中摄协国际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所属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平台宣传报道。
（请打印表格，在右侧空白处手动填写个人姓名、日期，否则不予受理）
	手动填写处

	
	

	
图片使用授权条款1

本人申报中摄协国际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运营的影像中国网www.cpanet.cn“在线影展”，对于所有已通过审核并已由前述公司上传到“在线影展”平台进行展示的作品，同意授权前述公司在投稿作品著作权存续期内，在标注作者署名的前提下，以复制、发行、展览、放映、广播、信息网络传播、改编、汇编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方式使用投稿作品，并不再支付稿酬。（请打印表格，在右侧空白处手动填写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，以及个人姓名、日期，否则不予受理）
	

	
图片使用授权条款2

本人同意所有已通过审核并已由中摄协国际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上传到“在线影展”平台进行展示的作品入库前述公司运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图片库，特此授权前述公司在投稿作品著作权存续期内，以复制、发行、展览、放映、广播、信息网络传播、改编、汇编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方式使用投稿作品。
注意：无论投稿者是否同意作品入库，均不对投稿作品参与影像中国网www.cpanet.cn“在线影展”产生任何影响。（请打印表格，在右侧空白处手动填写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，以及个人姓名、日期否则不予受理）
	

	摄影简历
创作感悟
	

	
	


说明：中摄协国际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如需将投稿作品用于商业用途，将书面征得作者同意，并向作者支付相应稿酬，否则视为侵权，作者有权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。
照片说明
1． 对申报的所有作品进行编号，对应照片编号，在表格中填写照片说明。
2． 照片说明须写明拍摄时间、拍摄地点和画面的必要信息；如是后期合成作品，请务必标注清楚，并写明创作时间。
3． 以下表格根据照片数量自行增加。
	照片文件名
	说明
	备注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